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正
面) 



 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能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提
出
「
道
歉
未
必
取
得
真
心
原
諒
」
的
理
解
，
並
敘
寫
友
人
遭
師

長
誤
解
，
對
人
生
帶
來
的
重
大
創
傷
，
從
中
帶
出
道
歉
無
法
使
傷
害
復
原
，
與
其
渴
求
諒
解
，

不
如
思
考
「
如
何
少
說
點
對
不
起
」
的
省
悟
，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。 

三
、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文
句
通
順
。 

四
、
有
錯
、
漏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(

漏)

字
：「
儘
」
管
「
是
」
、「
個
」
個
、
「
謾
」
罵
、(

考)

試 

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正
面) 



 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能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先
就
漫
畫
內
容
說
明
「
接
收
」
與
「
接
受
」
歉
意
的
不
同
，
接
著

敘
寫
自
己
遭
同
學
排
擠
孤
立
，
面
對
霸
凌
者
的
悔
意
能
接
收
卻
無
法
接
納
的
心
路
歷
程
，
並

從
中
帶
出
個
人
思
考
：
受
害
者
自
身
釋
懷
才
能
淡
化
傷
疤
，
而
加
害
者
唯
有
改
變
、
避
免
重

蹈
覆
轍
才
能
被
「
接
納
」
，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。 

三
、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並
運
用
各
種
句
型
使
文
句
通
順
。 

四
、
有
錯
、
漏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（
漏
）
字
：「
歉
」
意
、
自
「
覺
」
、
當
（
時
）、
卻
「
耗
」
上
、
「
諮
商
」、
「
乞
」
求 

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三(

正
面) 



 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三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能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提
出
個
人
的
理
解
後
，
敘
寫
自
己
與
友
人
起
衝
突
，
因
口
不
擇
言

以
致
友
情
決
裂
，
事
後
道
歉
卻
未
獲
原
諒
的
經
驗
，
並
從
中
帶
出
內
心
的
傷
痕
並
非
道
歉
即

可
撫
平
，
行
事
勿
任
性
、
衝
動
的
省
悟
，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，
但
偶
有
轉
折
不
流
暢
之
處
。 

三
、
文
句
通
順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「
被
」
打
、「
做
」
錯
事
、「
即
」
使
「
過
」
了
幾
天
、「
內
」
心
、「
懂
」
了
、
結
「
局
」 

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四(

正
面) 



 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四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能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闡
析
漫
畫
中
人
物
的
反
應
、
心
態
，
接
著
書
寫
自
己
遭
隊
友
謾
罵

而
憤
怒
傷
人
，
直
至
道
歉
未
取
得
原
諒
才
幡
然
醒
悟
：
已
鑄
成
的
過
錯
無
法
輕
易
以
一
句
「
對

不
起
」
彌
補
，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。 

三
、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並
運
用
各
種
句
型
使
文
句
通
順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導
「
致
」、
輸
「
得
」
、
液
「
體
」 

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五(

正
面) 



 

五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五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能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闡
析
漫
畫
人
物
不
被
原
諒
的
原
因
在
其
敷
衍
的
態
度
，
接
著
敘
寫

自
己
遭
同
學
霸
凌
，
縱
使
對
方
道
歉
仍
留
下
無
可
抹
滅
的
傷
害
及
陰
影
，
並
從
中
提
出
個
人

思
考
：
隔
靴
搔
癢
的
「
對
不
起
」
，
無
法
復
原
身
心
的
傷
痕
；
道
歉
不
應
只
是
虛
與
委
蛇
，

而
是
付
諸
行
動
補
償
，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，
但
偶
有
轉
折
不
流
暢
之
處
。 

三
、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並
運
用
各
種
句
型
，
文
句
通
順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「
腳
」
步
、
警
「
戒
」、
長
「
得
」
像
、
隔
「
靴
」
搔
「
癢
」、「
已
」
自
然
、
重
蹈
「
覆
」

轍
、
那
「
麼
」 


